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

化的决议 
（2009 年 8 月 27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国务院《关

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充分肯定国务院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作

出的不懈努力和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工作安排。 

    会议认为，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特别是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活

动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人为因素。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

题。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必须按照党

的十七大提出的“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

战略的突出位置”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保护全球气候作出新贡献”

的要求，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从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

发，采取有力的政策措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为此，特作决议如下。 

    一、应对气候变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机遇和挑战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

人类生存和各国发展。长期以来，我国十分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1992 年 6

月我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同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

准。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和修订了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

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森林法、草原法等一系列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法律。

2006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

个五年规划纲要》，确定了节能减排的目标任务。我国政府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



国家方案，明确了应对气候变化基本原则、具体目标、重点领域、政策措施和步

骤，完善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机制，实施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为保护

全球气候作出了积极贡献。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

生态环境脆弱，正处于工业化、现化化的过程中，既要通过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

需要，维护其生存权、发展权，又要切实解决长期存在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发展

方式粗放、资源利用率低等问题。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既是顺应当今世界发展趋

势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历史机遇。必须以对中华

民族和全人类长远发展高度负责的精神，进一步增强应对气候变化意识，根据自

身能力做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在新的内外环境和条件下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

又快发展。 

    二、应对气候变化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应对气候变化涉及许多领域，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以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以

保障经济发展为核心，以科学技术进步为支撑，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努力控制温

室气体排放，不断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在新的更高起点上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坚持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统筹国内与国际、当前与长远、经济社会发展与

生态文明建设；坚持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其他相关政策相结合，协调推进各项建

设；坚持减缓与适应并重，强化节能、提高能效和优化能源结构；坚持依靠科技

进步和技术创新，增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坚持通过结构调

整和产业升级促进节能减排，通过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采取切实措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要强化节能减排，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大力推广节能技术和节能产品，

改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鼓励和支持使用洁净煤技术，积极科学地发展水电、

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推进核电建设。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淘

汰落后产能和产品，不断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实施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增强

碳汇能力。继续推进植树造林，积极发展碳汇林业，增强森林碳汇功能。采取保

护性耕作、草原生态建设等措施，增加农田和草地碳汇。 

    要增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加强对各类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的监测、预警、

预报，科学防范和应对极端天气与气候灾害及其衍生灾害。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

设，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强化水资源管理，加大综合节

水等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力度。加强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监测和保护，提高沿海

地区抵御海洋灾害的能力。 

    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加大宏观管理、政策引导、组织协

调和投入力度，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基础研究，增强科学判断能力。加快应对气候

变化领域重大技术特别是节能和提高能效、洁净煤、可再生能源、核能及相关低

碳等技术的研发和推广，探索发展碳捕获及其封存、利用技术，注重相关领域先

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 

    要立足国情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这是促进节能减排、解决我国资源能

源环境问题的内在要求，也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创造我国未来发展新优势的重

要举措。研究制定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的政策措施，加大绿色投资，倡导绿

色消费，促进绿色增长。要紧紧抓住当今世界开始重视发展低碳经济的机遇，加

快发展高碳能源低碳化利用和低碳产业，建设低碳型工业、建筑和交通体系，大



力发展清洁能源汽车、轨道交通，创造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促

进经济发展模式向高能效、低能耗、低排放模式转型，为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提供新的不竭动力。 

    要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长期任务纳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明确目标、任务和要求。综合运用经济、科技、法律、行政等

手段，全面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各级政府预算要做出相应安排，加大支

持力度。不断完善产业政策、财税政策、信贷政策、投资政策，建立健全生态补

偿机制，形成有利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导向和体制机制。 

    四、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法治建设 

    要把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立法作为形成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的一项重要任务，纳入立法工作议程。适时修改完善与应对气候变化、环境

保护相关的法律，及时出台配套法规，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新的法律法规，为应

对气候变化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制保障。按照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要求，严格

执行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森林法、

草原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依法推进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要把应对气候变化方

面的工作作为人大监督工作的重点之一，加强对有关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

保证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 

    五、努力提高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参与意识和能力 

    要进一步宣传普及保护资源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知识和法律法规，充

分介绍和展示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措施和成效。加强对全社会尤其是青少



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教育，提高全民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认识，增强企业、公众

节约利用资源的自觉意识。坚持勤俭节约，倡导绿色低碳、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和消费方式，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营造积极应对气候

变化的良好社会氛围，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

发展道路。 

    六、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 

    气候变化问题是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需要国际社会携

手合作，共同应对。要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京都议定书》确

定的应对气候变化基本框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可持续发

展原则。发达国家应当正视其历史累积排放的责任和当前高人均排放的现实，率

先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切实兑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的承

诺。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积极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

化。积极开展政府、议会等多个层面和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加强多边交流与协

商，增进互信，扩大共识。坚决维护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坚决反对

借气候变化实施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我国将继续建设性地参加气候变化国际会

议和国际谈判，促进公约及其议定书的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为保护全球气候

作出新贡献。 

 


